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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辦理各項業務、活動、研習及 BOT、ROT等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績效優異或圓滿完成任務之敘獎標準 

 

 
一、各機關辦理業務績優之敘獎標準：  

（一）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全市性或四縣市以下各項評比、考核或競賽績

優，得核予下列獎勵： 

名次 

最高獎勵

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第一名 12次  至多 2人   

第二名 6次   至多 2人  

第三名 3次    至多 1人 

 

（二）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五縣(市)以上，未達七縣(市)之各項評比、考

核或競賽績優，得核予下列獎勵： 

名次 

最高獎勵

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第一名 30次  至多 2人   

第二名 15次   至多 2人  

第三名 8次    至多 2人 

 

（三）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七縣市以上各項評比、考核或競賽績優，得核

予下列獎勵： 

名次 
最高獎勵總
額度(嘉獎
數) 

首功額度 

記一 
大功 

記功 
二次 

記功 
一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第一名 54次  至多 
2人 

    

第二名 33次   
至多 
2人 

   

第三名 18次    
至多 
2人 

  

第四、五名 10次    
至多 
2人  

第六、七名 4次     至多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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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國際性各項評比、考核或競賽績優，得核予下列獎勵： 

名次 
最高獎勵
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一次記 
二大功 

記一 
大功 

記功 
二次 

記功 
一次 

嘉獎 
二次 

第一名 96次 
至多 
2人 

    

第二名 51次  
至多 
2人 

   

第三名 33次   
至多 
2人 

  

第四、五名 18次    
至多 
2人 

 

第六、七名 10次     
至多 
2人 

 

（五）前四款，獎勵原則如下： 

   1、於最高獎勵總額度扣除首功人員獎勵額度後，餘有功人員，於所餘

之獎勵額度內，依貢獻度核予敘獎，但額度應低於首功人員之額度。 

   2、倘有協辦機關，各協辦機關最高獎勵總額度不得超過主辦機關最高

獎勵總額度百分之四十，且首功人員之獎勵額度應低於主辦機關首

功人員獎勵額度。 

   3、若首功人員最高敘獎額度為嘉獎一次，餘有功人員敘獎額度最高嘉

獎一次。 

   4、各項評比、考核或競賽，若規模龐大、複雜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

依上開標準酌予提高最高獎勵總額度(嘉獎數)，但提高之額度不得

超過最高獎勵總額度(嘉獎數)百分之五十。 

（六）參加民間團體主辦之各項競賽獲第一名者比照上開標準第二名之獎

度敘獎、獲第二名者比照第三名敘獎，餘依此類推。 

（七）若獲獎單位認為所獲得參加民間團體主辦之獎項比政府機關辦理之

獎項更困難者，得舉證且專案簽會本府人事處並經市長核定者，比

照上開標準敘獎。 

（八）名次在全體參加評比單位之二分之一以後者，不予敘獎。 

（九）中央主管機關或依據之計畫明訂有敘獎規定者，從其規定。若無規

定敘獎人數，最高敘獎額度以二人為原則。 

（十）辦理之評比、考核或競賽，已領取獎金、津貼者，不予敘獎，但情

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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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辦理各項活動之敘獎標準： 

（一）各機關承辦全市性或四縣市以下活動，得按實際活動時間核予下列

獎勵： 

辦理 

天數 

最高獎勵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1日內者 5次  至多 1人 

2至 4日者 10次  至多 1人  

5日以上 16次  至多 2人  

 

（二）各機關承辦五縣(市)以上，未達七縣(市)之活動，得按實際活動時

間核予下列獎勵： 

辦理 

天數 

最高獎勵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功一次 

1日內者 11次  至多 1人 

2至 4日者 16次  至多 2人 

5日以上 22次  至多 3人 

 

（三）各機關承辦七縣市以上之活動，得按實際活動時間核予下列獎勵： 

辦理 

天數 

最高獎勵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1日內者 14次   至多 1人 

2至 4日者 19次   至多 2人 

5日以上 34次  至多 1人  

 

（四）各機關承辦國際性活動，得按實際活動時間核予下列獎勵： 

辦理 

天數 

最高獎勵總額度 

(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一大功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1日內者 20次    至多 2人 

2至 4日者 31次   至多 1人  

5日以上 46次  至多 1人   

 

（五）前四款，獎勵原則如下： 

   1、於最高獎勵總額度扣除首功人員獎勵額度後，餘有功人員，於所餘

之獎勵額度內，依貢獻度核予敘獎，但額度應低於首功人員之額度。 

   2、倘有協辦機關，各協辦機關最高獎勵總額度不得超過主辦機關最高

獎勵總額度百分之四十，且首功人員之獎勵額度應低於主辦機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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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人員獎勵額度。 

   3、各項活動，若規模龐大、複雜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依上開標準酌

予提高最高獎勵總額度(嘉獎數)，但提高之額度不得超過最高獎勵

總額度(嘉獎數)百分之五十。 

（六）各機關辦理活動未達全市性之規模者，不予敘獎。  

 

三、各機關辦理 BOT、ROT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圓滿完成任務，

得核予下列獎勵： 

委外效益(含委外收

益及節省成本) 

最高獎勵總額

度(嘉獎數) 

首功額度 

記一大功 記功二次 

年效益 5000萬以上、

總效益 30億以上 
78次  至多 4人   

年效益2000萬以上未

達 5000萬、總效益 10

億以上未達 30億 

51次  至多 2人   

年效益1000萬以上未

達 2000萬、總效益 5

億以上未達 10億 

33次    至多 2人 

備註： 

1、 委外效益含委外收益及節省成本，委外收益包括委外所收取之權利

金、租金及獎勵金等相關之收益；節省成本係指因委外而節省之開

發、營運、人事等市庫原應支岀之成本。 

2、 於最高獎勵總額度扣除首功人員獎勵額度後，餘有功人員，於所餘

之獎勵額度內，依貢獻度核予敘獎，惟額度應低於首功人員之額度。 

3、 委外案件，若複雜度極高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依上開標準酌予提

高最高獎勵總額度(嘉獎數)，惟提高之額度不得超過最高獎勵總額

度(嘉獎數)百分之五十。 

 

四、其他獎勵標準： 

（一）現職人員連續代理職務且負責盡職在一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嘉獎

一次；三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嘉獎二次；六個月以上，記功一次。 

（二）因業務需要所開辦之分期研習班，全年合計超過 15天以上，承辦人

嘉獎一次；超過 20天以上，承辦人嘉獎二次、上一級承辦主管嘉獎

一次。  


